
 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學科中心 

113 學年度第 2次種子教師增能培訓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 7月 2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30081594號函

核定「音樂學科中心 113學年度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8月 1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50089817B號令

頒「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

置與運作要點」。 

三、教育部 101年 12月 25日臺中(三)字第 1010232784B號令頒「教育部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學習支援系統建置及教師教學增能實施要點」。 

貳、 目的 

ㄧ、建構專業社群聯絡網，推廣各類教師研習活動，並透過教師同儕間的學習，提

升教師團隊的教學合作觀念與實務。 

二、建構教學輔助資訊平台，精進教師在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施及教學評

量等之能力。 

三、建構教學資源研發支援體系，增進教師教學研究之風氣，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四、透過音樂學科中心辦理之培訓種子教師增能課程，使其充分瞭解新課程之精神

與內容、嫻熟與應用領綱，設計素養導向教學教案並協助於分區推廣，以落實

音樂科新課程之實施。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新北高中-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學科中心。 

肆、 辦理內容 

一、 參加對象：音樂學科中心 113學年度種子教師含儲備種子教師，開放全國音樂

科教師。 

二、 研習時間：114年 6月 17日，上午 9點至 12點 10分採線上方式辦理。 

三、 研習主題：內容請參見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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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時間 課程主題 主持人/講師 

8:40~8:55 報到 音樂學科中心 

8:55~9:00 始業式 柯雅菱校長 

9:00~10:30 遊戲化教學活動設計的原則與體驗 
講師：侯惠澤 

10:40~12:10 遊戲化教學活動設計的應用 

四、 聯絡人：音樂學科中心 顏沛琳/劉韋彤小姐，連絡電話:02-28577326分機 507、

511，聯絡信箱：music28570108@gmail.com。 

五、 核發研習時數：全程參與核發 4小時研習時數。 

六、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如下：

http://www2.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課程代碼：5017831 

會議室代碼：https://meet.google.com/dng-nojo-xum 

七、113學年度種子教師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學校 備註 

1 張哲榕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研究教師 

2 方美琪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3 李睿瑋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4 溫賢咏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5 王斐瑩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6 洪心怡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7 蔡郁君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8 章菀庭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9 蔣韻如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研究教師 

10 陳佩君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1 黃裕翔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2 曾德欣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3 林欣盈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4 曾雯綾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5 張瑜芳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6 廖耿志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7 羅偉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8 陳加南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19 葉怡青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種子教師 

20 石佩蓉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研究教師 

21 林佳慧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種子教師 

22 張慈賢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職業學校 種子教師 

23 吳至芃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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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學校 備註 

24 黃玟婷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種子教師 

25 黃秀媚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26 蘇紋萱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27 林秀蓁 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學 種子教師 

伍、注意事項： 

一、 本研習活動為音樂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培訓研習，開放全國音樂教師參加。 

二、參加人員請服務學校惠予公假登記，僅教師身份為本學科中心 113學年度音樂

科種子教師之課務派代費由普通高級中學課程音樂學科中心 113學年度工作計

畫經費支應，於研習辦理結束後由貴校各相關單位主管核章後，寄回本校音樂

學科中心；其他參與教師之課務派代由所屬服務學校支應。 

 


